
 
 

1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自主管理制度認可
及管理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以

下簡稱訓練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

位認可作業，落實訓練單位分級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 

三、 本要點所定教育訓練，分類如下： 

(一)管理職類：屬訓練規則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對象包括下列人員： 

1、職業安全管理師。 

2、職業衛生管理師。 

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4、丁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技術職類：屬訓練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對象包括下列人員： 

1、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一公

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2、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3、鍋爐操作人員。 

4、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 

5、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四、 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之非營利法人、事業單位、雇主團體或

勞工團體(以下簡稱訓練單位)，得向本部申請認可，辦理前點

之教育訓練。 

五、 申請認可為管理職類之訓練單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三年以上。 

(二)具有本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職類評鑑甲等以上，

且在有效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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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務人員(包括負責人、理監事及相關人員等)具有下列資

格之ㄧ者，占全體人員三分之ㄧ以上： 

 1、職業安全衛生教學經驗三年以上。 

 2、大學以上學歷，且具安全衛生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六、 申請認可為技術職類之訓練單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三年以上。 

(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本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技術職類評鑑甲等以上，且在

有效期限內。 

 2、近三年辦理第三點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吊升荷重在零

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吊升

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

員、小型鍋爐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達十班以上，且

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技術職類評鑑乙等或管理職

類評鑑甲等以上，並在有效期限內。 

(三)會務人員(包括負責人、理監事及相關人員等)具有下列資

格之ㄧ者，占全體人員三分之ㄧ以上： 

 1、職業安全衛生教學經驗三年以上。 

 2、大學以上學歷，且具安全衛生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不 

再適用。 

七、 訓練單位申請認可時，應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一)，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職安署提出申請： 

(一)非營利法人、事業單位、雇主團體、勞工團體設立許可或

登記文件。 

(二)符合第五點或第六點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當年度開班計畫。 

(四)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五)切結書(如附表二)。 

(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度自評表(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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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單位依法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在二個以上者，應註明

不同職業訓練機構之名稱。 

八、 職安署受理申請後，應就第五點至第七點相關文件進行初審，

初審符合規定者，由本部進行審查；初審或審查時，未符合規

定者，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九、 本部應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度自評表之項目，除必要項

目應全部達成外，所有項目達成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申請認可單位之歷年評鑑結果、職安署或地方主管機關現

場查核結果。 

(三)申請認可單位近三年違反訓練規則或本要點規定。 

前項之審查，本部得聘請具安全衛生專業之學者、專家或

委託專業團體協助；必要時，得赴申請認可單位實施現場查核。 

十、 申請認可之審查結果，由本部函復申請認可單位，並副知地方

主管機關。 

前項認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訓練單位認有繼續辦理之必要者，應於認可期間屆滿三個

月前，重新申請認可。 

經本部審查不予認可者，自審查結果送達之日起二年內，

不受理其申請認可。 

十一、 申請認可單位不服本部審查結果，得於審查結果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本部申請複審，複審以一次為限。 

十二、 經認可訓練單位之設立許可或登記文件有異動時，應報請職安  

署備查，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 

十三、 經認可訓練單位應於每年度開始前，將年度開班計畫依職安署  

指定之內容及方式登錄系統；變更時，亦同。 

十四、 經認可訓練單位辦理教育訓練者，應於十五日前一併檢附本部

認可之文件，依訓練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

查。 

十五、 經認可訓練單位應協助本部推動教育訓練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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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認可訓練單位違反第十二點至第十四點規定之一者，本部得

令其限期改正或酌減認可有效期間。 

十七、 經認可訓練單位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認

可： 

  (一)有詐欺、隱瞞、故意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法之行為而      

取得認可。 

  (二)經主管機關依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予

以警告或罰鍰之處分，經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

情節重大。 

  (三)經主管機關依違反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為受停

訓整頓、撤銷或廢止許可之處分。 

  (四)未符合第五點第三款或第六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經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五)認可有效期間內，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職     

類評鑑結果乙等以下。 

依前項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訓練單位，自撤銷或廢止

之日起二年內，本部不受理其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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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自主管理度認可申請表 

一、非營利法人、事業單位、雇主團體或勞工團體基本資料 

名稱  

地址 □□□ 

電話/傳真 電話：  傳真： 

負責人/職稱 姓名：               職稱：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二、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基本資料(無則免填) 

名稱  

地址  

電話/傳真 電話：  傳真： 

負責人/職稱 姓名：               職稱：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三、申請認可種類 

□管理職類         □技術職類 

四、檢送初審之文件清單 

 □非營利法人、事業單位、雇主團體、勞工團體設立許可或登記文件。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自主管理制度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5點或

第 6 點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當年度開班計畫。 

 □訓練經費概算分析。 

 □切結書。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度自評表。 

 

申請認可單位：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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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切 結 書 

本申請認可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保證所檢

附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自主管理制度認可申請書及相關佐證文件」

均真實無訛。如有捏造、竄改或虛偽不實等情事，無條件同意勞動部撤銷認

可，並負一切法律責任，本單位絕無異議。 

  此致 

勞動部 

 

申請認可單位名稱：（用印） 

負責人：（用印） 

地址：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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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度自評表 

自主

管理

要項 

管理

類別 
自評項目 

必

要

項

目 

自評結果 

未達

成 

已辦

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

名編號 

一、

教學 

(一) 

規劃 

1.訂有教學內容審查機制    教學內容審查機制  

2.訂有教學管理辦法    教學管理辦法  

3.訂有隨班測驗評量辦法    隨班測驗評量辦法(含

未達標準之補救教學、

重考機制) 

 

(二) 

執行 

1.依教學大綱進行授課    教育訓練課程表 

在職訓練課程表 

教學大綱 

 

 

 

2.訓練教材及講師教學內

容審查 
＊ 

  審查會議紀錄及相關執

行紀錄 

 

3.調查近三年受訓學員通

過技術士技能檢定情形 

   近三年期滿證明核發清

冊 

技能檢定通過率表(含

通過技能檢定學員名

單) 

 

4.隨班測驗評量情形    近一年隨班測驗成績清

冊 

 

5.辦理學員滿意度調查    學員滿意度分析結果  

6.提供學員就業諮詢及輔

導 

   就業諮詢及輔導執行紀

錄 

 

7.建立提升教學成效作法    提升教學成效佐證資料  

(三)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教學管理之執

行 

   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教學管

理內容 

   依檢討內容修正紀錄  

二、

講師 

(一) 

規劃 

1.訂有講師遴選辦法    講師遴選辦法  

2.訂有講師培訓辦法    講師培訓辦法  

3.訂有講師延聘辦法    講師延聘辦法  

4.訂有講師評量機制    講師評量機制  

(二) 

執行 

1.授課講師具授課課程專

長 

   講師授課資料表 

講師學經歷相關佐證資

料 

 

2.辦理講師資格審查及遴

選 
＊ 

  講師資格審查執行紀錄 

講師遴選執行紀錄 

 

3.辦理講師試講試教    講師試講試教執行紀錄  

4.建置授課講師資料庫    授課講師資料庫  

5.鼓勵講師專業發展及進

修 

   講師進修或特殊榮譽事

蹟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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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管理

要項 

管理

類別 
自評項目 

必

要

項

目 

自評結果 

未達

成 

已辦

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

名編號 

6.依量化指標分析講師評

量結果，以為續聘之依

據 

   講師評量相關紀錄  

(三)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講師遴選、培

訓、延聘及評量之執行 

   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講師遴

選、培訓、延聘辦法及

評量機制 

   依檢討內容修正紀錄  

三、

教材 

(一) 

規劃 
1.訂有教材編輯審查或採

購評核辦法 

   教材編輯審查作業辦法

或教材評核、選用及採

購辦法 

 

(二) 

執行 

1.執行教材之編輯審查或

採購評核(二擇一) 

＊ 

  教材編輯及審查委員會

名單 

教材編輯及審查相關執

行紀錄 

 

＊ 

  教材採購單及收據 

教材評核與採購相關執

行紀錄 

 

2.依最新勞動法令補充教

材 

   補充教材  

(三)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教材編製或教

材評核、選用及採購情

形 

   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教材編

製作業辦法或教材選

用、評核及採購辦法 

   依檢討內容修正紀錄  

四、

環境

與設

施 

(一) 

規劃 

1.訂定教育訓練場所及設

施管理辦法 

   教育訓練場所及設施管

理辦法 

 

(二) 

執行 

1.訓練場所及術科實習場

地通過消防安全檢查、

並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

備 

   消防安全證明文件、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紀錄 

 

2.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

人防護具為申請訓練場

所專用 

＊ 

  財產清單、教學使用照

片 

 

3.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

人防護具定期進行維

護，機能良好，皆可供

使用。 

   各項設備之使用、維護

及保養紀錄 

 

4.訓練場所及術科實習場

地廁所、飲水機等設備

衛生良好，具定期保養

   飲水機保養及水質檢驗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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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管理

要項 

管理

類別 
自評項目 

必

要

項

目 

自評結果 

未達

成 

已辦

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

名編號 

檢測紀錄 

5.提供學員、講師及員工

休息空間及行政辦公室

與上課場所實體隔間。 

   訓練場所空間配置圖與

照片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訓練場所環

境與設施維護之執行 

   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環境與

設施管理內容 

   依檢討內容修正紀錄  

五、

行政 

(一) 

規劃 

1.訂有組織章程及財務管

理辦法 

   組織章程 

財務管理辦法 
 

 

2.訂有組織行政運作管理

辦法 

   組織行政運作管理辦法  

3.訂有年度訓練發展計畫    年度訓練發展計畫  

4.訂有班務管理辦法    班務管理辦法  

5.訂有學員申訴管理辦法    學員申訴管理辦法  

(二) 

執行 

1.具健全組織架構及財務

管理 

   組織與人員職掌 

最近一年之預算及決算

報告 

 

2.訓練單位對附設職業訓

練機構進行定期監督巡

查、考核或評比，以及

召開檢討會 

   相關執行紀錄、會議紀

錄 

 

3.建立年度開班計畫    年度開班計畫  

4.聘有一名專職且具有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工業安全技師或工礦衛

生技師資格之人員 

   辦訓人員名單 

健保及勞保投保紀錄 

資格證明文件 

在職教育訓練證明文件 

 

 

 

 

5.指派之專責輔導員具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

且從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輔導或相關工作三年

以上 
＊ 

  專責輔導員名單 

健保及勞保投保紀錄 

資格證明文件 

輔導或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文件 

在職教育訓練證明文件 

確實登載相關資訊於專

責輔導員管理系統 

 

6.專責輔導員確實依規定

執行班務管理 

   工作任務執行程序書及

其執行紀錄 

上課日誌 

點名紀錄 

 

7.具有學員申訴管道，及

因應改善措施 

   申訴管道及實際案例處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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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管理

要項 

管理

類別 
自評項目 

必

要

項

目 

自評結果 

未達

成 

已辦

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

名編號 

8.定期辦理輔導員內部在

職訓練講習 

   上課內容及簽到紀錄等

執行情形 

 

(三)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行政運作、開

班計畫、班務管理、辦

訓人力、學員申訴之執

行 

   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行政管

理內容 

   依檢討內容修正紀錄  

六、

資訊

管理 

(一) 

規劃 

1.訂有文件歸檔、保存、

調閱及銷毀辦法 

   文件保存、調閱及銷毀

辦法(含學員個人資料

蒐集、處理或利用) 

 

2.訂有開班及結訓資料上

傳存檔之標準作業流程 

   開班及結訓資料上傳存

檔標準作業辦法 

 

3.建置電腦化資訊管理系

統 

   資訊系統操作說明書  

4.建置電子資料異地備份

機制 

   電子資料異地備份機制  

(二) 

執行 

1.各項教育訓練文件設專

櫃分類儲放，並保存 3

年 

   文件存放照片 

學員個人資料管理之執

行紀錄 

 

2.架設專屬網站供學員瀏

覽訊息，並隨時更新資

料 

   專屬網站網址  

3.教育訓練相關文件依勞

動部公告之資訊系統內

容、期限及方式登錄 

＊ 

  資訊系統登錄及文件傳

送執行紀錄 

 

4.電腦設備及資訊系統完

整，並隨時更新資料、

備份電子資料 

   相關執行紀錄  

(三)

檢討

與改

進 

1.定期檢討資訊管理之執

行 

   相關檢討改進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資訊管

理內容 

   修正紀錄  

七、

稽核

與審

查 

(一) 

規劃 

1.訂有稽核與管理審查辦

法 

   稽核管理辦法  

(二) 

執行 

1.定期召開檢討會議，針

對各項辦訓程序等項目

進行檢討及審查，提出

改善計畫 

   管理審查會議紀錄 

檢討改善會議紀錄 
 

 

(三)

檢討

與改

1.定期檢討稽核與管理審

查之執行 

   相關檢討紀錄  

2.依檢討結果修正稽核與    修正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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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

管理

要項 

管理

類別 
自評項目 

必

要

項

目 

自評結果 

未達

成 

已辦

理 
佐證資料 

資料檔

名編號 

進 審查管理內容 

填表說明： 

一、申請單位應依現有執行狀況，針對各「自主管理要項」逐一檢視，於「自評結果」之  

    欄位以「V」註記，並提供下列格式之「自評結果與佐證資料」各一份： 

(一)紙本資料 

自評表請置於最前面，之後放置佐證資料。佐證資料放置順序為依據電子檔檔名編號

排序，並於資料上註明電子檔檔名（如下圖所示）。 

 

 

 

 

               +                                           

 

 

 

(二)電子資料(請燒錄成光碟) 

A.自評表：word格式。 

B.佐證資料：PDF格式，電子檔檔名編號方式為「自主管理要項-管理類別-自評項目」，

範例如下: 

 自主管理制度 管理類別 自評項目 

項目 教學 規劃 訂有教學內容審查機制 

編號 1 1 1 

此項目佐證資料電子檔檔名編號為:1-1-1 

二、申請認可為管理職類之單位提出最近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未經認可單位，提供

最近辦理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佐證文件，申請認可為

技術職類之單位提出最近辦理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升荷重在一

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

員、鍋爐操作人員、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未

經認可單位，提供最近辦理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小型鍋爐

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關佐證文件。內容說明如下: 

(一)規劃：提供辦法/機制/計畫/說明書制定過程之會議紀錄、修改紀錄或文件簽名等文

件。 

(二)執行：提供實際執行之文件、表單或圖表等資料。 

(三)檢討與改進：提供檢討與改進之會議紀錄或相關稽核審查等文件。 

    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職類評鑑甲等以上或技術職類評鑑甲等以上，

1-1-2 

佐證 

資料 

 

自評表 

 

佐證 

資料 

3-3-2 

佐證 

資料 
 

7-1-6 

佐證 

資料 

電子檔檔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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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有效期限內者，得免附上述之佐證資料。 

三、申請認可單位應至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自主管理制度認可系統」登錄

相關資訊並上傳佐證資料。 


